
近日，我省印发《2023年高素质农民
培育持证工作实施方案》，确定全年培育
高素质农民 6.5万人，5.2万人取得高素质
农民技能证书，持证率达 80％以上，其
中，中、高级持证人数分别占持证总数的
35％、15％以上。

高素质农民培育按照“需求导向、产
业主线、分层实施、全程培育”，坚持生产
技术技能、产业发展能力、农民素质素养

协同提升，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按照

《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训规范》，培育 500名
农业经理人；面向院校毕业生、农民工和
退役军人等返乡入乡群体，培育 1000 名
农村创新创业者；面向家庭农场、农民合
作社、小微农企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培育 21880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主
体带头人；面向村“两委”成员，结合农村

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工作，培育一万名乡
村治理及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带头人；面向
从事种养加的农业劳动者，特别是脱贫农
民，开展生产决策、生产模式、实用技术培
育，培育 3.1万名种养加能手；面向巾帼致
富带头人、女新型经营主体领办人、妇女
创业能手、返乡创业女学生等女性农民，
培育 1000名高素质女农民。 （王秀娟）

据《山西日报》

针对其他普遍关注的申报问题，税务总
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针对纳税人取得经营所得，平时也没有
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情况，根据个人所得税
法等有关规定，纳税人可以在办理 2023 年
度经营所得汇算清缴时享受提高后的专项
附加扣除标准。

如果两个子女中的一人无赡养父母的
能力，能否由另一人单独享受全部扣除？按
照《国务院关于印发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
除暂行办法的通知》规定，纳税人为非独生
子女的，在兄弟姐妹之间分摊 3000 元/月的

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500元，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不能由其中
一人单独享受全部扣除。

这位负责人表示，纳税人应当对专项附
加扣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

责。对虚假填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的，税务
机关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有关
规定处理。 （王观 曲哲涵）

据《人民日报》

继续对农村特困人员参保给予全额资
助；每千名服务人口配备不少于 1名乡村医
生；鼓励社会力量办诊所、门诊部、民营医院
等……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出台《山西省进
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
发展的若干措施》，通过实施 64 条措施，确
保国家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健康发展各
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措施》提出，我省将优化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布局，根据乡村形态变化和人口迁徙流
动情况，因地制宜合理配置乡村两级医疗卫
生资源，宜乡则乡、宜村则村，提升乡村医疗
卫生机构单体规模和服务辐射能力，从注重
机构全覆盖转向更加注重服务全覆盖。

在村医配备上，综合考虑辖区服务人
口、服务可及和地理条件等因素，统筹配备
乡村医生。原则上，每千名服务人口配备不
少于 1名乡村医生。

加强县级综合医院能力建设，强化县级

综合医院医疗服务能力“填空白、补短板”建
设，到 2023年底，力争实现县级综合医院全
部达到二甲医院水平。

健全以覆盖农村地区 10—20公里为服
务半径的县乡村三级农村急救转诊网络，做
好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顺畅衔
接，提高中毒、意外伤害、心脑血管疾病急性
发作等院前急救转运能力。

在全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百名医
师传帮带、千乡（镇）万村兴中医”中医药适
宜技术培训活动，确保全省城乡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获得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实现

“乡乡都有中医馆、院院都有中医师、村村都
能提供中医药服务”。

鼓励社会力量办诊所、门诊部、民营医
院等，为农民群众提供多元化医疗服务。

发展壮大乡村医疗卫生人才队伍。逐
步扩大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规模，
面向农村规范培养拟从事全科医疗的高等

职业教育层次医学生。实施大学生乡村医
生专项计划，引导大学生乡村医生服务农
村、扎根农村。

引导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考试，依法取得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后，通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成为合格
的全科医生。

激励乡村医生参加学历教育，符合条件
后参加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培训西医与中医助理全科医生，督促取
得全科医生培训合格证书的医师尽快加注
全科医学执业范围。

提升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工资水
平，使其与当地县级公立医院同等条件临床
医师工资水平相衔接。已纳入事业编制的乡
村医生，按照有关规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基
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

提高农村地区医疗保障水平。继续对
农村特困人员参保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

按个人缴费标准 80%的比例给予定额资助
（低于 280 元按 280 元资助）。 2023—2025
年，易返贫致贫人口（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
扶三类户）按每人每年 280元的标准定额资
助；返贫致贫人口按个人缴费标准 90%的比
例给予定额资助。

将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
管理，通过政策的调整，支持分级诊疗和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依托乡村医疗卫生机构探
索门诊统筹按人头付费。

实施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时，要统筹
支持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促进分级诊疗。

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和行政村
（社区）设立医保基金监管社会监督员，强化
对基层医保定点服务机构的社会监督，把医
保基金监管纳入乡镇政府综合监管体系，持
续加大对骗保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
力度。 （薛建英）

据《山西晚报》

提高三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
为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赡养老人负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有关规定，国务院近日决定，提高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以下简称“一老一小”扣除）标准，调整后的扣除标准自2023年1月1日起实施。
“一老一小”扣除提高后的标准是多少？如何按照提高后的标准享受扣除？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2018年以来，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围绕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养育、住
房、医疗、养老等重点支出领域，我国设立
了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继续教
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
养老人等 7 项专项附加扣除，此次在每月
5000 元的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基础上，再予
以叠加扣除，兼顾了家庭的差异性负担和

支出。
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进一步减轻生育、
养育和赡养负担的呼吁较多。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
老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
相关，提高相关专项附加扣除标准，有利于
进一步减轻家庭抚养赡养负担，更好保障

和改善民生，也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和能力。

西南财经大学西财智库首席经济学家
汤继强认为，此次发布的 3项个税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切实降低了“上有老、下有小”这
一压力较大的群体的税费负担。纳税人税
费负担减轻，有助于带动消费，促进消费市
场复苏。

三项专项附加扣除与“一老一小”直接相关

今年已按原标准填报和未填报的人群都能按照新标准申报扣除
根据政策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

提高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和赡养
老人 3 项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其中，3 岁以
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现行每
孩每月 1000元提高到 2000元。子女教育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 1000 元
提高到 2000元。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
准，由每月 2000元提高到 3000元。

也就是说，每个孩子从出生到完成学历教
育，其父母每个月可以在税前扣除 2000元，每
年 2.4万元，这些扣除可以由父母双方分别享
受，也可以由其中一方享受；赡养老人专项附
加扣除标准由每月 2000元提高到 3000元，独
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
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3000元的扣除
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超过每月 1500元。

财政部税政司、税务总局所得税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纳税人已经按照原
标准填报享受 2023 年度 3 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的，自
9月份起，信息系统将自动按照提高后的专
项附加扣除标准计算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此前多缴的税款可以自动抵减本年度后续
月份应纳税款，抵减不完的，可以在办理

2023年度综合所得汇算清缴时继续享受。
据悉，纳税人还没有填报享受 2023 年

度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
人专项附加扣除的，可以在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通过任职受雇单位填报专项附加扣除
信息后享受。

纳税人自 9月份纳税申报期起，就可以
由任职受雇单位按照提高后的新标准扣除，
也可以在办理 2023年度个人所得税汇算清
缴时按照新标准申报扣除。

纳税人应真实、准确、完整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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